
一、什么是税收滞纳金?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

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

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计算滞纳金的期限如何规定？

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

三、滞纳金与税金是否必须同时缴纳？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8号》规定，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应缴纳的欠税及滞纳金

不再要求同时缴纳，可以先行缴纳欠税，再依法缴纳滞纳金。

四、滞纳金能否税前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税收滞纳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五、未按期缴税但不加收滞纳金的情形

1、符合规定的延期缴纳税款

（1）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需要延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在缴纳税款

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报告之日起 20日

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从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加收

滞纳金。



（2）2020 年 5 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所得税，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

2、经批准的延期申报

延期申报不等于延期纳税，需要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

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由此产生的补缴税款不适用加收

滞纳金的规定。

3、税务机关责任导致的少缴税款

根据《税收征管法》 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

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

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4、欠税金额为 1 元以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1元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金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25 号)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额

和滞纳金为 1元以下的，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零。

5、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的补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

纳金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7〕1240）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

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


